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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本技术文件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铸铁机干雾抑尘改造项目。

本技术文件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铸铁机干雾抑尘改造项目的相关技术要求。设备的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本技术文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技术文件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技术文件的意见和同技术文件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文件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解决。

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2、招标内容

表2－1：主要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项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铸铁机干雾抑尘系统设备
	套
	1
	根据现场实际布置进行设备的设计、供货、安装、调试等。


注：投标方应进行仔细的现场勘察。
3、设计条件和要求

3.1 现状

炼铁部铸铁机区域在设计上仅在铁水浇筑点有一个收尘罩，但由于实际铸铁作业时，主要扬尘都在倒渣扣罐和修理罐位区，在扣罐维修和破碎装运大块铁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无法控制，直接通过厂房冒到大气中。目前铸铁车间原有的除尘设施不能满足现有铸铁生产的环保要求。本改造项目为有效治理铸铁作业、扣罐作业、破碎装运大块铁作业等形成的无组织扬尘问题。
3.2 改造内容及要求

3.1 改造内容

3.1.1铁水浇筑过程中的无组织扬尘治理；

3.1.2铁水罐扣罐过程的无组织扬尘治理；

3.1.3大块铁破碎、装运过程的无组织扬尘治理。
3.2 改造工艺方案（参考）
3.2.1在不影响火车、行车等正常作业的前提下，对铸铁车间内的无组织扬尘进行有效治理；

3.2.2在扣罐作业区北侧及东西两侧建设10米高挡墙做缓冲区，挡墙采用下部采用混凝土，上部采用轻钢结构。

3.2.3在挡墙高9米处安装干雾箱，干雾方向对准起尘点，形成雾帘雾池以阻止粉尘扩散，粉尘与水雾凝结后比重增加，通过重力作用治理粉尘，有效消除扣罐、破碎大块铁、装运过程的无组织扬尘问题。
3.2.4同时，为防止少量扬尘逃逸出雾帘，在铸铁机厂房内大面积扬尘治理采用1台40米大棚专用干雾雾炮辅助抑尘，雾炮采用双流体干雾形式，水雾粒径在10um以内。

3.2.5由于铁水罐内为高温熔融金属，要求必须有效控制干雾喷射水量，地面不得有明显积水，不得因喷射干雾造成铁水放炮等安全事故。

3.2.6干雾抑尘系统装置采用模块化设计技术。由干雾主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控系统、水过滤装置、空压机、储气罐、水气分配器、管路系统、电伴热系统等组成。

3.3  PLC自动化控制要求

干雾及雾炮采用PLC控制，干雾抑尘系统可实现就地手动控制/遥控控制/远程控制方式。现场就近安装现场操作箱，同时为了方便人员操作配置遥控器。控制划分为两种方式：1、北侧区域+西侧区域；2、北侧区域+东侧区域。干雾雾炮也可实现就地手动控制/遥控控制/远程控制，干雾雾炮旋转采用私服电机控制可实现角度的精确控制。现场人员可通过干雾主机/雾炮触摸屏修改喷雾时间/旋转角度。

3.4设备组成及结构要求（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干雾主机
	/
	1
	台

	2
	喷嘴
	/
	120
	个

	3
	喷雾箱
	/
	26
	米

	4
	配电箱
	定制
	1
	台

	5
	保温水箱
	2m³
	1
	台

	6
	储气罐
	5m³
	1
	台

	7
	现场控制箱
	定制
	1
	个

	8
	精密过滤器
	/
	2
	台

	9
	管路
	/
	1
	项

	10
	阀门管件
	/
	1
	项

	11
	保温
	/
	1
	项

	12
	电线电缆
	/
	1
	项

	13
	雾炮
	40米大棚专用
	1
	台

	14
	雾炮塔架
	3*3*6
	1
	台

	15
	安装辅料
	钢材、油漆等
	1
	批


3.5电气部分要求

3.5.1控制PLC系统要求进口国际一线品牌，处理能力不低于西门子300。

3.5.2所有输入输出点数量调试完成后分别富余20%以上。

3.5.3配电柜内电器元件使用进口国际一线品牌。

3.5.4所有调试程序和图纸全部交予招标方。

3.5.5相应的设备逻辑控制、连锁控制必须符合现场控制要求。

3.5.6现场操作箱要求符合防爆标准。

3.5.7配电柜要求安装在铸铁配电室内。

3.5.8触摸屏要求国内一线品牌，同时提供画面程序,程序不得加密。
3.6其他要求
文中所述工艺方案仅供参考，最终以专业厂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所布置方案为准。

涂装要求：涂装前应将表面的铁锈、残留物、油污、尘土及其他脏物清除干净，除锈方法和等级应符合GB-8923的规定。漆膜应均匀、颜色一致。外表面及防腐部分均涂底漆两道、面漆两道，总厚度不得低于120μm（面漆颜色以招标方要求为准）。

4、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4.1 投标方负责范围

干雾抑尘系统，包括干雾主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控系统、水过滤装置、空压机、储气罐、水气分配器、管路系统、电伴热系统等设施，共1套。

投标书中应分别列出供货范围内的所有设备及附件，以及所能提供的服务等。

凡因投标方的原因，设备部件供货不足，遗漏等而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或达不到性能要求，投标方均需无条件补足，直至设备能正常运行并达到性能考核的要求。

4.1.1 投标方设计范围

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与以下内容。

工艺：负责整个系统的工艺设计。

电气：负责整个系统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土建：负责整个系统的钢构等设计。

公辅：负责工艺总图布置、设备选型、电气、仪表、照明、防雷及保护接地、管道等公辅设计。

    其他：负责提供给整个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主体设备基础土建条件。

4.1.2 投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

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培训等，包括但不限与以下内容。
系统总配电柜至各用电点之间的元器件、动力电缆、控制电缆、安装材料（如：桥架、线管）等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负责公辅施设（包括电气、仪表、照明、防雷及保护接地等）的供货及安装。

负责整个系统的调试（所有钢构均由卖方设计、供货及施工）。
4.2 招标方负责范围
4.2.1 招标方设计及施工范围

4.2.1.1实行送电制，招标方只负责将整个系统的电源外线接至投标方提供的一个总配电柜进线接口上端处。并提供配电室，用于安装除尘系统的配电柜。总配电柜到设备之间的电缆、桥架等施工材料均由投标方供货并安装。
4.2.1.2招标方负责将其它能源介质接至设备旁1米处。

4.2.1.3招标方负责除尘系统的土建施工建设（设备基础、管道支架基础等）。
质量、性能及寿命保证

    投标方提供的干雾逸尘系统满足国家设计规范，确保有效抑制铸铁机区域的无组织扬尘问题，验收以扬尘区域为中心，周边半径5m范围内，岗位粉尘≤10mg/m³。厂房外无肉眼可见无组织外排。
6、技术资料及文件要求

   6.1投标文件中必须包含以下材料：

   6.1.1整个改造系统的初步设计文本及详细图纸资料（要求按工程初步设计规范编制）。

   6.1.2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必须分项报价，设计、供货、安装分别单列。主要设备报价清单按给定的格式编写，必须要列出生产厂家。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数量
	单价
	总价
	生产厂家
	备注

	一
	主体设备
	
	
	
	
	
	
	

	1
	干雾主机
	
	
	
	
	
	
	

	2
	空压机
	
	
	
	
	
	
	

	3
	过滤器
	
	
	
	
	
	
	

	4
	储气罐
	
	
	
	
	
	
	

	二
	管网系统
	
	
	
	
	
	
	

	1
	铸铁机尾部
	
	
	
	
	
	
	

	2
	扣罐区、
	
	
	
	
	
	
	

	3
	破碎、装车区
	
	
	
	
	
	
	

	三
	电气及仪表
	
	
	
	
	
	
	

	1
	电控系统
	
	
	
	
	
	
	

	2
	配电箱
	
	
	
	
	
	
	

	四
	其它费用
	
	
	
	
	
	
	

	五
	安装费用
	
	
	
	
	
	
	


说明：上表格式中数字仅为举例，不限此数，按需列出。

  6.1.3工期计划表。

  6.1.4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主要设备配置、供货范围及设计、设备分交表

附件3：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4：施工技术及实施方案

附件5：人员培训

附件6：技术服务

附件7；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8：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9：专利及技术诀窍等

附件10：设备制造标准及出厂前检验

附件11：备件及消耗件清单

附件12：子供货商明细表

附件13：设备交货及建设进度

附件14：资质及业绩表

 6.2技术资料交付    

投标方中标签订合同后，所供图纸资料的交付应满足工程进度的要求。同时图纸提供满足工厂设计AutoCAD电子版，说明书提供Word文件电子版。

基础施工图  11套

非标设备图  8套

设备安装图  8套

电气设备图  8套

电气原理图  8套

电气安装图  8套

电气、自动化、仪表安装图  8套

易损件图  8套

其他图纸  8套

竣工图纸  4套
说明：上述图纸名称仅为举例，按需提供。PLC程序和监控画面和竣工图一起交付。
7、安装及施工资质要求

本项目除土建（设备基础）招标方负责外，其余均是投标方负责。

7.1对投标方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或分公司负责人资格，且具有履行合同和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需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金及资信能力。
（4）投标方能够按国家规定和招标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投标方中标后，不能进行转包。

（6）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并满足上述（1）至（5）的资格要求,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7.2 建设工期：投标文件需注明总工期。
7.3 报价形式

设备与安装分开报价。

7.4 建安合同付款

投标方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投标方每月20日前向招标方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招标方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招标方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投标方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0万以下无进度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投标方应于招标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招标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结算审核后投标方及时向招标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7.5 建安合同考核

工期考核：因投标方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投标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投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投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7.6 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7.7 施工期间投标方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招标方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投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7.8 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外部分投标方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

7.9 中标人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投标方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投标方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投标方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投标方。

8、联系方式

炼铁部        王国鑫  13965163195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炼铁部供料系统
装车点扬尘治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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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本规格书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供料系统装车点扬尘治理改造项目。
本规格书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供料系统装车点扬尘治理改造项目的相关技术要求。新设备的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本规格书所提出的仅为基本的技术要求，并未包括所有的技术细节及要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凡属于设备正常运行所必须的设备和元器件除特别注明属招标方外，均包括在投标方的设计或供货范围内，投标方对整套设备及性能指标、附加技术、服务负全责。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格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解决。
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项目概述
炼铁部烧结成品矿仓装车点，成品矿仓旁边返焦装车点以及供料j1转运站下两个返矿装车点，共9个常用下料口。由于仓嘴开闭器安装高度离地面近8米，放料时汽车料斗底部约2米高，放料落差较大，原有除尘系统，不能达到预计效果。干雾颗粒在10um以下，可与粉尘颗粒迅速碰撞、粘结增大，并产生沉降,达到抑尘的作用，在无组织排放粉尘治理时抑尘效率高，同时相对于传统除尘器，设备占地面积小，改造周期较短。现决定选用干雾抑尘设施作为上述装车点抑尘改造设备。项目实施后环境粉尘要求低于10mg/m3。
成品矿装车+返焦7个点在同一区域，和j1转运站两个返矿装车点距离约150米左右。
工艺配置
在每个溜槽装车口周围安装4组干雾管道总成及配套的干雾箱控制器。每个装车口配置干雾箱示意图如下：
[image: image1.png]



各治理点配置参数：
	汽车卸料口
	工作时间/设计周期
	喷雾总成型号及数量
	气量    m³/min
	水量L/min
	同时工作

	
	
	参考型号
	数量
	
	
	

	卸料口1
	3min/10min
	/
	4
	8
	23.47 
	不超过2处
　
　
　
　
　

	卸料口2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3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4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5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6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7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8
	3min/10min
	/
	4
	8
	23.47 
	

	卸料口9
	3min/10min
	/
	4
	8
	23.47 
	


招标范围
	内容
	明细
	参考型号
	单位
	数量

	主要设备
	微米级干雾机
	
	台
	1

	
	干雾箱总成(气控)
	
	套
	36

	
	干雾箱控制器
	
	套
	9

	配套设备
	配电箱
	
	台
	1

	
	就地控制箱
	
	台
	5

	
	自动反冲洗过滤器
	
	台
	1

	
	空压机
	37KW
	台
	1

	
	储气罐
	1Mpa/10m³
	台
	1

	
	增压泵
	3t/h
	台
	1

	
	通风管道及附件
	
	项
	1

	现场安装材料
	热浸锌管
	DN15-DN65
	米
	

	
	高压胶管
	1000mm/根(De25)
	根
	

	
	系统电缆
	YJV-3×4+1×2.5
	米
	

	
	控制电缆
	ZR-KVVR-16*1.5
	米
	

	
	动力电缆
	ZR-YJVR-3*35+1*16
	米
	

	
	电伴热带及附件
	10W/m
	米
	

	
	电缆桥架
	
	米
	

	
	抑尘帘等其他辅材
	
	批
	

	工程安装调试
	
	
	项
	


特别说明：投标方应充分了解和勘察招标方的现场情况，制订出有针对性的技术方案，以达到使用要求。
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1、 投标方负责范围
（1）工艺设计：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的工艺设计。
（2）电气设计：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3）土建设计：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的的钢构等设计。
（4）公辅设计：投标方负责工艺总图布置、设备选型、电气、仪表、照明、防雷及保护接地等公辅设计。
   （5）介质接点：投标方负责提供给招标方整套干雾抑尘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主体设备基础土建条件。
（6）供货安装：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及公辅设施（包括电气、仪表、照明、防雷及保护接地等）的供货及安装。
（7）设备调试：投标方负责整套干雾抑尘系统的调试。
2、 招标方负责范围
（1）电气：招标方负责提供1路AC380V/50HZ的三相四线电源至微米级干雾抑尘系统配电箱入口，供电功率满足系统要求；
（2）公辅：招标方负责将公辅介质按投标方要求接至指定位置处。
（3）土建：招标方负责主体设备土建基础施工。
技术资料和交付进度
1、一般资料
（1）投标方提供的资料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
（2）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容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工程要求。
（3）投标方资料的提交及时充分，满足工程进度要求。在合同签定后7日内给出设计配合技术资料（包括设备和电气），并经招标方确认。
（4）投标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一般可分为设计阶段及发货、验收阶段，配合工程设计，设备监造检验，施工调试试运、性能验收试验和运行维护等四个方面。投标方满足以上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5）对于其它没有列入合同技术资料清单，却是工程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一经发现，投标方及时免费提供。
（6）投标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为每台设备8套书面文件（加盖投标方印章），电子版1套。
2、资料提交的基本要求
（1）在投标阶段提供的资料
投标方所列技术资料包括设备总图，各种工艺技术参数。
（2）配合工程设计的资料与图纸
投标方及时提供满足工程设计的资料和图纸。
（3）设备监造检验所需要的技术资料
投标方提供满足合同设备监造检验/见证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
（4） 施工、调试、试运、机组性能试验和运行维护所需的技术资料。
安装及施工资质要求
本项目除土建（设备基础）招标方负责外，其余均是投标方负责。
1、对投标方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或分公司负责人资格，且具有履行合同和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需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金及资信能力。
（4）投标方能够按国家规定和招标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投标方中标后，不能进行转包。
（6）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并满足上述（1）至（5）的资格要求,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3、 建设工期：投标文件需注明总工期。
4、报价形式
设备与安装分开报价。
5、建安合同付款
投标方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投标方每月20日前向招标方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招标方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招标方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投标方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0万以下无进度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投标方应于招标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招标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结算审核后投标方及时向招标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6、建安合同考核
工期考核：因投标方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投标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投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投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7、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8、 施工期间投标方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招标方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投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9、 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外部分投标方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
10、 中标人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投标方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投标方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投标方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投标方。
